
 
4/F Duke of Wondsor Social Service Bldg, 15 Hennessy Road, Wanchai, Hong Kong 
Tel: 2821 3515     Fax: 2865 0345     E-mail: pharmdist@gmail.com 

 

 

   

10/12/2013 10:45衛生事務委員會，特別會議：發言 

 

 

主席、政府代表、各位議員： 

 

香港醫藥經銷業協會代表西藥進口商，供應西藥到醫院、診所、藥房、藥行。對於局

方提出的修例建議，總的來說，認為配合香港市場現況。 

 

但是對於提出的手寫訂貨單機制，來消除非法轉售，我會認為措施只是增加業界成本，

做成供應遲誤混亂，而無助控制非法轉售。 

 

舉例： 用戶訂購 100件；收貨 50件：50件可以非法轉售 

             用戶訂購 50件；收貨 100件：100件可以非法轉售 

 

因此，關鍵在於收貨點。 

 

我會認知，目前已有制度，要持有衛生署發出的牌照，及保留收貨、發貨記錄，才可

轉售藥物，否則違法。 

 

在上文，我提到做成遲誤混亂。舉常有案例：用戶訂購 100件，供應商只能交 90件。 

這情況下，供應商要求用戶再發出一張 90件手寫訂單，形成供應遲誤。 

 

再者，各方共持兩張訂單，但是一個交易。因此，用戶訂購記錄與供應商供貨記錄的

對數，必出差異混亂。 

 

我會認為這強制性建議只是勞民傷財，無助控制非法轉售。 

 

 

香港醫藥經銷業協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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